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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6_B3_95_E7_c122_484041.htm 现行律师法实施已十

多年，的确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立法缺憾，重新修订一部科

学、完善、结构合理、语言严谨的律师法势在必行。基于本

人的立法学专业背景，笔者想侧重从立法技术上检讨律师法

的立法得失，探讨律师法的修改方略，发表自己的“一家之

言”，以期为律师法的修改完善拓开一脉新思路。 笔者认为

，现行律师法的修改应本着“调整立法思路、完善立法结构

、锤炼立法语言”的思路。 立法结构不尽合理是现行律师法

的明显缺憾之一，这种不合理的立法结构折射出律师法立法

理念上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律师法的结构动“大手

术”。现行律师法的结构共由八章组成，笔者认为，除总则

、法律责任和附则外，其他各章均应酌情调整。现行律师法

将“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相提并论显然欠妥，执

业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律师法最为核心的内容，鉴于律

师法本质上是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宪章”式母法，建议提

升和凸显“执业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文本中的地位，

同时可考虑将“执业律师的权利”和“执业律师的义务”分

别单列，以使立法结构的主题脉络更加清晰。另外，新出台

的《法律援助条例》已对法律援助问题作了专门规定，法律

援助已经成为一项有法可依的专门性法律制度，因此不宜也

没有必要再在律师法中对法律援助作专章规定。建议删除第

六章“法律援助”，相应增加“公职律师”一章，有关律师

法律援助的内容可以纳入“公职律师”一章。 简而言之，建



议律师法的结构调整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律师执

业的资格和条件”，第三章“执业律师的权利”，第四章“

执业律师的义务”，第五章“执业律师的业务范围”，第六

章“律师事务所”，第七章“律师协会”，第八章“公职律

师”，第九章“法律责任”，第十章“附则”。 在具体的法

律条文修改方面，笔者提出以下具体的法律条文修改意见： 

一、第一条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应当更加严谨、准确和规范

，建议将“规范律师的行为”改为“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因为律师的非执业行为显然不属于律师法的调整范围，律

师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如此“大包大揽”。 二、第三条第四

款“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此句语言不通顺，存在语

法瑕疵，建议修改为“律师的执业权利受法律保护”，或者

修改为“律师应当依法执业，其执业行为受法律保护”。 三

、第七条有关经考核特别批准授予律师资格的规定显失公正

，应当予以删除。既然国家规定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律

师资格的取得必须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资格的准入上

应当一视同仁，从事法律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不应例外，

不能享有免考的特权，任何人要取得律师资格都应当一律要

求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在这点上，律师法的修改应当彰显国

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性，彰显立法的公正性。 四、第八条

第三款有关申领律师执业证书的条件“品行良好”，宜修改

为“品行端正”，“端正”一词更加准确，更具有法言法语

的特点。在律师法这样的重要法律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

良好”之类泛道德化的词语。 五、鉴于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

式已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个人律师事务所已经在国内出现

并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建议“律师事务所”一章增加有



关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内容，规定律师可以设立个人律师事务

所，以其个人资产承担相应责任。 六、有关律师事务所的内

部管理的第二十二条，不宜由律师法作规定，建议予以删除

。律师事务所的建章立制属于其内部的管理工作，律师法没

有必要作具体规定，有关律师事务所的建章立制等规范化管

理，可由律师协会发布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七、建议将第二

十六条中的“聘请人”改为“聘请方”，因为聘请律师担任

法律顾问的主要是企业和政府机关，用“人”的称谓欠妥。 

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立法思路的调整、立法结构的完善

、立法语言的锤炼，修订出一部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

富有立法张力的律师法。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